宿州市立医院工会会员2025年度生日蛋糕劵采购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:
项目名称：宿州市立医院工会会员2025年度生日蛋糕劵
预算金额：86.16万元 最高限价：86.16万元
采购需求：本项目标的是约2872张中标金额的工会会员生日蛋糕券。
合同履行期限：签订合同后 365 日历天，如因合同履行不到位，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。
[bookmark: bookmark7][bookmark: bookmark8]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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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货物服务需求一览表
[bookmark: bookmark24][bookmark: bookmark23][bookmark: OLE_LINK4]1 、工会会员2025年度生日蛋糕劵约2872张，每张券面金额不低于300元，招标人按每张300元人民币结算。数量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。
2 、供货要求：
（1）、供货期：中标人需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交付蛋糕券。
（2）、提货范围为宿州市市区至少2家门店
（3）、供应商物价必须严格执行宿州市物价局标准，不得高于同规模市场价。
（4）、蛋糕劵自充金额依然享受招标折扣。
本项目特别要求：中标方交付生日蛋糕券，招标人工会会员凭券自行上门选货、提取商品，中标人不得限制生日蛋糕券使用次数和时长。
3、售后服务：
（1）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将蛋糕劵发放完毕；成交供应商承诺在服务期内，如出现蛋糕券不能正常使用时，供应商有专人负责处理售后；响应文件中需提供具体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函。
（2）关于商品的退、调货问题严格遵守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3）合同执行期内，成交人须保证采购人的正常供应需求，且不能随意变更授权。如因成交人原因造成合同无法执行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，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人的相关违约责任。
（4）若交货地点或收货人变更，采购人必须提前与成交人协商后解决；否则，采购人承担成交人损失。
（5）蛋糕券交付时间为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供货需求之日起7日内。
4 、报价要求：
本项目标的是每张为中标金额的蛋糕劵，招标人按每张300元人民币结算。投标人可根据综合情况对蛋糕券的券面金额报价，所报价格每张须不低于3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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